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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共經濟學》 
一、 有三個政策，分別為A、B、C，對三位選民甲、乙、丙產生下表的效用影響：(每小題10分，共

20分) 

政策 

選民 
A B C 

甲 -6 5 -4 

乙 6 -8 -5 

丙 -5 -10 8 

(一)依多數決分別投票決定三個政策。若未發生換票(logrolling)，則A、B、C各政策的票數分別

為何？ 

(二)若選民進行換票，請問那個政策會通過多數決？此一換票有助於提升社會福利嗎？ 

試題評析 
此題為公共選擇理論中的選票互助考題，張政老師在課堂上都有練習這類考題，而必須注意選票

互助後未必可以提高社會福利，例如本題即是社會福利下降的情況。 

考點命中 《高點‧高上財政學講義》第二回，張政編撰，第二篇第三章：公共選擇理論。相似度100%！ 

 

答： 

(一)若未發生換票(logrolling)，各政策的得票情況如下： 

1.A政策：甲、丙出現負效用，將會反對；只有乙為正效用，將會贊成，最後A政策得1票(且未過半數)。 

2.B政策：乙、丙出現負效用，將會反對；只有甲為正效用，將會贊成，最後B政策得1票(且未過半數)。 

3.C政策：甲、乙出現負效用，將會反對；只有丙為正效用，將會贊成，最後C政策得1票(且未過半數)。 

(二)可知甲只偏好B政策、乙只偏好A政策、丙只偏好C政策，討論如下： 

1.甲在B政策獲得5單位效用，所以有意願跟丙換票(5-4=1>0)，但不願意跟乙換票(5-6=-1<0)。 

2.乙在A政策獲得6單位效用，所以有意願跟丙換票(6-5>0)，但不願意跟甲換票(6-8=-2<0)。 

3.丙在C政策獲得8單位效用，所以有意願跟乙換票(8-5=3>0)，但不願意跟甲換票(8-10=-2<0)。 

4.由上述討論可知，最終只有乙、丙兩人換票，且A、C案都因為獲得兩票同意而通過，但兩案使社會福利

下降。 

(1)A案通過的淨福利=-6+6-5=-5<0。 

(2)C案通過的淨福利=-4-5+8=-1<0。 

 

二、 社區中有三位居民R1、R2、R3，公園帶給他們的邊際效用分別為MB1=100-A，MB2=50-0.5A，

MB3=100-0.5A，其中A是公園的面積，單位為公畝；興建公園的邊際成本為每公畝$150。公園

為公共財，請問林達爾均衡(Lindahl equilibrium)的公園面積應為多少公畝？每公畝價格中，三

人需負擔的林達爾價格(Lindahl prices)各為多少？(20分) 

試題評析 
本題為公共財理論中的林達爾模型，雖然垂直加總後邊際利益存在拗折點，但最終的均衡數量仍

為一般情況，因此此題並不困難，同學應該可以順利答出且計算出每人分擔的林達爾價格。 

考點命中 《高點‧高上財政學講義》第二回，張政編撰，第二篇第二章：公共財理論。相似度100%！ 

 

答： 

(一)林達爾均衡發生於 MB MC  ，但本題存在拗折點，所以應分段討論，則：
250 2 , 100

100 0.5 , 100

A A
MB

A A

 
  

 
，

若以 250 2 150MB A MC     計算得到的數量 * 50( 100)A   符合範圍，所以均衡的面積即為50公畝。 

(二)林達爾價格即應益課稅，依據個人在均衡公共財數量時的邊際利益決定價格分攤，故將 * 50A  分別代回

每個人的MB，可得： 

 

高
點
‧
高
上 

【版權所有，重製必究！】



 112高點‧高上公職 ‧ 地方特考高分詳解  

 

   2 

1.居民1的林達爾價格：
1 1(50) 100 50 50P MB    。 

2.居民2的林達爾價格：
2 2 (50) 50 0.5 50 25P MB     。 

3.居民3的林達爾價格：
3 3(50) 100 0.5 50 75P MB     。 

 

三、 租稅資本化(tax capitalization)：(每小題10分，共20分) 

(一)若土地的供給固定為1,000公頃(L
S
=1,000)，土地的需求為L

D
=1,500-P，其中P為每公頃土地價

格。若政府決定從明年起，每年將對每公頃土地課地價稅$10，且市場利率為10%。請問政

府宣布課此一土地稅後，今年每公頃土地的交易價格為多少？ 

(二)若房屋出租市場的供給為H
S
=10P，需求為H

D
=1,200-20P，其中H的單位是棟，P是每年租

金。政府決定從明年起，對每一棟房屋每年課房屋稅$12，請問課房屋稅後的房租為多少？

若市場利率為10%，請問此一房屋稅將導致今年房價下降多少？ 

試題評析 

此題需要分別求土地與房屋租稅資本化後的效果，必須注意的是，房屋市場為「出租市場」，因

此均衡為房租價格而非房屋價格，所以必須將均衡租金再資本化後求房價，此為本題最關鍵的地

方，也是今年考題中比較困難的考題！ 

考點命中 《高點‧高上財政學講義》第三回，張政編撰，第三篇第六章：租稅各論。相似度100%！ 

 

答： 

(一)由於供需為「土地價格」的函數，故均衡時可直接求地價。 

1.土地市場均衡時， 1500 1000D SL P L    ，可得均衡價格 * 500P  、數量 * 1000L  公頃 

2.租稅資本化後，租稅現值
10

100
10%

T

T
PV

r
    

3.土地稅將完全轉嫁於賣方(原地主)，則稅後土地交易價格為 * 500 100 400TP P PV       

(二)由於供需為「租金價格」的函數，故均衡租金還要透過收益還原法求房屋價格。 

1.房屋市場均衡時， 1200 20 10D SH P P L    ，可得均衡租金 * 40P  、數量 * 400H  棟；課徵房屋稅

後的均衡為 60 12
20 10

D SL L
P P     ，可得稅後均衡數量 320L  棟，分代回

320
60 44

20

DP    、

320
32

10

SP   ，則稅後的租金即為需求支付的價格=44。且屋主負擔的租稅比例為
40 32 2

12 3

SP



 
   

2.租稅資本化後，
12

120
10%

T

T
PV

r
   。原屋價格

40
400

10%
RPV    

3.房屋稅只有轉嫁2/3於屋主，即稅後房屋價格將下跌
2 2

120 80
3 3

TPV     

 

四、 何謂稅式支出(tax expenditure)？目前稅法允許慈善捐贈可以列舉扣除(deduction)，相對於抵減

(tax credit)，請解釋為何列舉扣除較有利於高所得的納稅人，不利於低所得的納稅人？(20分) 

試題評析 
由於今年考題有五題，因此整題出題趨向簡答題。此題只是簡單的稅式支出定義，以及扣除額與

稅額抵減之間的比較，在財政學或租稅各論課程都有說明，同學應該可輕鬆回答！ 

考點命中 《高點‧高上財政學講義》第三回，張政編撰，第三篇第六章：租稅各論。相似度100%！ 

 

答： 

(一)稅式支出(Tax Expenditure)：於1970年由沙瑞(Surrey)提出的概念，指政府透過租稅減免的方式來代替政府

直接支出；其所造成的稅收損失或短少數額，即等同於政府實際支出的數額。亦即直接支出或稅式支出都

將使政府淨支出增加。 

(二)因為所得稅採取累進稅率，將會造成扣除額(deduction)與稅額抵減(tax credit) 

1.扣除額的租稅優惠是適用於稅率之前，即 ( )Tax Y D t   ，因為高所得者適用的稅率越高時，其免稅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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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D t 將越高；反之，低所得者適用的稅率較低，其免稅實益也比較低，所以對低所得者較不利。 

2.稅額抵減的租稅優惠是適用於稅率之前，即Tax Y t C   ，所以每個人無論稅率高低，可享受的免稅實

益(即稅額抵減)都相同，不會因此對於高所得者有利、對低所得者不利。

五、 跨國課稅中，屬地主義(territorial system)與屬人主義(global system)有何差別？若有一國家A對其

國民在其他國家的所得，採屬人主義課稅，但允許海外所得稅可以抵減(tax credit)。假設A國所

得稅率40%，其國民有海外所得100萬元，外國所得稅率為20%，請問此一納稅人需缴納多少所

得稅給A國政府？(20分) 

試題評析 
今年考題由於有五題，因此整題出題趨向簡答題。本題為租稅課稅主義中的屬地與屬人主義的比

較，並以簡單的數字計算國稅額扣抵的影響為何，並不困難！ 

考點命中 《高點‧高上租稅各論講義》第一回，張政編撰，第二篇第三章：所得稅論。相似度100%！ 

答： 

(一)1.屬地主義(territorial system)：課稅範圍以「國境」為限，只要有該國來源所得者，無論本國或外國國民皆

要課稅(除了部分短暫居住非稅務居民者不用課徵)。

2.屬人主義(global system)：課稅範圍以「國籍」為限，只要為該國國民，無論所得來源為境內或境外皆要

課稅，反之，非該國國民則無須課稅。

(二)1.此國民在外國已繳納的稅額為 100 20% 20FT   萬 萬，(註：通常都有扣抵上限的規定，即「扣抵之

數，不得超過因加計其國外所得，而依國內適用稅率計算增加的結算應納稅額。」) 

2.若該國民在A國內所得為100萬，則國內所得的應納稅額 100 40% 40DT   萬 萬，而加計國外所得後的

應納稅額為 200 40% 80D FT    萬 萬，增加稅額為40萬，則國外稅額20萬可完全抵減。 

3.即使該國民在A國內沒有所得，則國內所得的應納稅額為零，但加計國外所得後的應納稅額為

100 40% 40D FT    萬 萬，增加稅額為40萬，則國外稅額20萬仍可完全抵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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